十一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
十二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收费项目

无

收费依据

无

收费标准

无

十三、结果送达

现场取件
十四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诉权、申辩权；

申请人在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十五、咨询方式
（一）现场咨询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窗口

（二）电话咨询

0434-7665966

十六、监督投诉渠道

（一）现场监督投诉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窗口

（二）电话监督投诉

窗口：0434-7665966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投诉电话：0434-7223325
十七、办理地址和时间
地址：双辽市温州街1楼附近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13号窗口

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 冬季：上午8：30-11:30 下午13：00-16:30

                  夏季：上午8：30-11:30 下午13：30-17:00

十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 （一）办理进程查询方式

1、现场查询

双辽市行政服务中心13号安监局窗口

2、电话查询

0434-7665966

3、网上查询

http://spxzsp.jlaj.gov.cn/
（二）结果公开查询方式

1、现场查询

双辽市行政服务中心13号安监局窗口

2、电话查询

0434-7665966

网上查询

http://www.shuangliao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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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爆破（标准）说明书》备案

申报服务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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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辽市安监局发布
《爆破（标准）说明书》备案服务指南

事项编码：

AJ-xk-004

适用范围

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设计、施工，经（县）市公安机关验收合格，并依法取得《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》必须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。每次爆破作业前，企业均应将《爆破（标准）说明书》备案（含修改内容）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。

三、事项类别

行政许可

四、设立依据

《关于近一步规范我省非煤矿山企业爆破器材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吉安监管管一字[2007]20号第二条

五、受理机构

双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六、决定机构

双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七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准予批准的条件

 1、工商营业执照

 2、安全生产许可证

 3、爆破物品使用许可证

 4、采矿许可证

 5、《爆破（标准）》说明书

 6、法人、安全员、爆破人员资格证书

（二）不予批准的条件

申报材料不全

（三）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形

无审批数量限制
八、申办材料

申请人把下列申请材料（文件）送交办理窗口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份数
	纸质/电子版
	特定要求

	1
	工商营业执照
	复印件
	1
	纸质
	一式一份

	2
	安全生产许可证
	复印件
	1
	纸质
	原件核验

	3
	爆破物品使用许可证
	复印件
	1
	纸质
	原件核验

	4
	采矿许可证
	复印件
	1
	纸质
	原件核验

	5
	《爆破（标准）》说明书
	原件
	1
	纸质
	一式一份

	6
	法人、安全员、爆破人员资格证书
	复印件
	1
	纸质
	加盖公章


办理方式

窗口受理：直接到双辽市政务大厅审批1区安监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，单位或其委托代理人带齐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材料一并提交窗口,窗口受理审查申请材料。

符合要求备案。

十、办理基本流程

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（二）办理程序

受理→资料审查备案

受理：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或者依照要求全部补正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材料之日起为受理

资料审查：符合条件备案

十一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

承诺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
十二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收费项目

无

收费依据

无

收费标准

无

十三、结果送达

现场取件
十四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诉权、申辩权；

申请人在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十五、咨询方式
（一）现场咨询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窗口

（二）电话咨询

0434-7665966

十六、监督投诉渠道

（一）现场监督投诉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窗口

（二）电话监督投诉

窗口：0434-7665966

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投诉电话：0434-7223325

十七、办理地址和时间
地址：双辽市温州街1楼附近双辽市政务服务中心审批1区安监局13号窗口
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 冬季：上午8：30-11:30 下午13：00-16:30

                  夏季：上午8：30-11:30 下午13：30-17:00

十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 （一）办理进程查询方式

1、现场查询

双辽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电子公告显示屏

2、电话查询

0434-7665966

3、网上查询

http://spxzsp.jlaj.gov.cn/
（二）结果公开查询方式

1、现场查询

双辽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电子公告显示屏

2、电话查询

0434-7665966

网上查询

http://www.shuangliao.gov.cn/
申请人





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（一次性告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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